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石府办字〔2025〕24号
[image: image1.wmf]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城通用机场项目建设所涉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驻县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石城通用机场项目建设所涉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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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城通用机场项目建设所涉土地征收

补偿安置方案

为切实规范石城通用机场项目建设所涉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全面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项目建设工作和县情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补偿公平、结果公开”的原则，依法组织实施征收工作。

二、征收范围及土地现状

（一）征收范围

拟征收地块东临排上、虎斑垅小组，南临横屋小组，西临袈裟小组，北临下村小组，具体范围以规划红线图为准。
（二）土地现状

经调查，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所涉土地征收总面积约769.23亩，其中水田194.11亩，旱地18.27亩，后备耕地4.87亩，坑塘水面2.97亩，其它园地4.02亩，沟渠11.05亩，农村宅基地35.70亩，设施农用地1.48亩，农村道路21.57亩，乔木林地359.41亩，竹林地0.96亩，其他草地7.52亩，其他林地104.71亩，城镇村道路2.46亩，公用设施用地0.13亩。

三、征收单位

（一）征收主体

石城县人民政府。

（二）集体土地征收部门

石城县自然资源局。

（三）征收实施单位

琴江镇人民政府、小松镇人民政府，石城县果茶发展服务中心、石城县民政局、石城县林业局。

四、土地征收补偿

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3〕23号)、《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石城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石府字〔2023〕17号)、《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城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石府办字〔2024〕48号）等有关规定执行，具体详见附件。

五、安置对象

安置对象为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具体包括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其他合法享有征收土地权益的单位和个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执行。

六、安置方式

货币安置，对被征收的土地及附着物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由被征收人自行安排生活和生产。

涉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另行制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方案，补偿安置办法按照该方案执行。

七、社会保障

（一）保障对象

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二）资金来源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从征收土地报批时预存的社会保障费用和土地出让收入等资金中足额安排。

（三）保障措施
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缴费补贴，单独列支，专款专用。

具体参保办法按照江西省及当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政策执行。

八、保障与监督

（一）所涉土地符合《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参照《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城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石府发〔2015〕25号）有关规定执行，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

（二）征收过程中，工作人员（含测绘、评估）以及被征收对象伪造数据、涂改权属证明文件，虚报、瞒报有关数据，冒领、多领、骗取补偿款或者骗取安置面积的，由征收实施单位追回其补偿款、收回骗取的安置面积;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实施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测绘、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方案及相关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协议或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征收部门报县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规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未搬迁腾房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五）阻挠和破坏征收工作，妨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依法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其它事项
签订补偿协议时，被征收人应持身份证、产权登记证等有效证件到场，因故不能到场的可以委托他人持相关证件及委托书到场代签（委托书必须当众出具或进行公证），所有产权证全部收回，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变更登记。

十、附则
（一）本方案未尽事宜，由研判组报项目建设工作专班研究确定。

（二）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方案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策文件不一致的，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策文件为准。

（三）本方案由征收单位负责解释。

附件：1.石城通用机场项目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2.石城县青苗及坑塘补偿标准

3.石城县果树类补偿标准

4.石城县坟墓迁移补偿标准

附件1
石城通用机场项目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序号
	地类
	征地补偿标准（元/平方米）

	1
	耕地
	琴江镇
	73.5

	
	
	小松镇
	68.1

	2
	林地
	琴江镇
	51.45

	
	
	小松镇
	47.67

	3
	未利用地
	琴江镇
	44.1

	
	
	小松镇
	40.86


备注：其他地类参照《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石城县征地片区综合

地价的通知》（石府字〔2023〕17号）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2

石城县青苗及坑塘补偿标准

	序号
	类别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一
	青苗
	亩
	1200
	含水稻、蔬菜、大豆、花生等农作物

	二
	坑塘
	亩
	1500
	包含砌垒砖石、塘坎等设施


附件3

石城县果树类补偿标准
单位：株、亩/元

	
     补偿标准      树龄

树木名称
	幼年树
	青年树
	盛年树
	衰年树
	每亩不超

过株/丛数

	常绿果树
	脐橙
	45
	90
	150
	50
	50

	
	柚
	45
	90
	150
	50
	50

	
	温柑
	30
	60
	120
	40
	50

	
	金桔
	15
	52
	105
	30
	50

	落叶果树
	枣
	8
	30
	75
	20
	40

	
	桃
	20
	60
	90
	20
	40

	
	李
	20
	60
	90
	30
	40

	
	柿
	20
	60
	120
	40
	40

	
	梨
	20
	60
	105
	40
	40

	
	板栗
	20
	60
	120
	40
	40

	葡萄
	20
	40
	80
	30
	300

	茶叶
	5
	10
	20
	10
	2300

	油茶
	25
	40
	80
	40
	100

	苗   圃
	落叶苗
	3年生以下（含3年）
	16700/亩

	
	
	3-5年生（含5年）
	19800/亩

	
	
	5年生以上
	20000/亩

	
	常绿苗（柑橘类除外）
	3年生以下（含3年）
	25000/亩

	
	
	3-5年生（含5年）
	28000/亩

	
	
	5年生以上
	30000/亩


备注： 1.幼年树：1年<树龄≤3年；辨识特征：果树定植到第一次开花结果，枝条多以新梢、一年生枝及两年生枝为主；青年树：3年<树龄≤5年；辨识特征：第一次结果到大量结果前，根系和树冠继续扩大，树体结构基本形成；盛年树：5年<树龄<25年；辨识特征：大量结果到产量明显下降，树体结构形成，中短果枝大量增加，全树形成大量花芽；衰年树：树龄>25年；辨识特征：骨干枝前端出现枯死，树体老化甚至死亡。
2.以上种植应符合合理密度，不足的按实际密度进行折算；

3.未明确品种的，参照以上相近的农作物及相关规定标准执行。

附件4

石城县坟墓迁移补偿标准
单位：穴/元
	名称
	类别
	入公墓
	入骨灰堂
	其他

	
	
	小计
	个人
	公墓
	小计
	个人
	骨灰堂
	

	迁坟
	有墓碑坟，墓穴为全
堂石含花岗岩、大理
石、红石条等材质结
构
	3800
	2400
	1400
	3800
	3300
	500
	2400

	
	有墓碑坟，墓穴为其 他简易材质结构
	2500
	1100
	1400
	2500
	2000
	500
	1100

	
	无墓碑坟
	1900
	500
	1400
	1900
	1400
	500
	500


备注：1.有墓碑坟以墓碑上篆刻逝者姓名数量或墓穴中实际合葬骨灰数量为单位计算穴数；无墓碑坟以墓穴数为单位计算穴数。
2.为落实民政部等16部委《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和丧葬移风易俗，避免出现同一具骨灰被重复征地迁坟，应统一迁至指定公墓或骨灰堂内安葬(放),不允许在公墓(骨灰堂)外建坟(墓),特别是在“三沿六区”内散埋乱葬。
3.对有纠纷的坟墓，在纠纷未解决前补偿费用由征收人代存，但不得影响坟墓的搬迁。
4.坟墓户主按坟墓搬迁合同先后顺序挑选具体位置。
5.无墓碑坟未及时按规定期限搬迁的坟墓，则由征收人代相关政策执行，由县财政据实直接拨付至公墓管理单位。

  抄送：县委有关部门，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
政协办公室。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2025年10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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